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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统计局、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关于进
步做好新增可再生能源消费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有关工作

通知》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落实《“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有关

善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调控，进一步做好新增可再生能源消费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有关工作，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统计局、国家能

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增可再生能源消费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有关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一、出台背景

2021年12月10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科学考核，新增可再生能源和原料用能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创造条件尽早实现能耗‘双控

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变”,国务院印发《“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进一步明确“各地区‘十四五’时期新增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量

地方能源消费总量考核”。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决策部署、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和有关政策要求，完善能耗双控制度，增强能源消费总量管理弹

经济平稳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统计局、国家能源局研究出台了《通知》，以进一步明确做好新增可再生能源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相

二、重要意义

可再生能源发电和利用具有可再生、清洁、低碳的特点，将新增可再生能源和原料用能消费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将推动新增可再生能

作为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和保障，有利于更加准确反映能源利用实际情况，有利于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充足用能空间，有利于针

取节能降碳措施，有利于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助力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三、主要内容

《通知》作为完善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制度的重要举措，从五个方面对新增可再生能源消费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有关工作提出要求

能源清洁低碳转型、保障高质量发展合理用能需求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准确界定新增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量范围。根据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情况，明确现阶段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的可再生能源，主要包括风

能发电、水电、生物质发电、地热能发电等可再生能源。随着技术进步和发展，其他可准确计量的可再生能源类型将逐步动态纳入。在开展全国

源消费总量考核时，以各地区2020年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量为基数，“十四五”期间每年较上一年新增的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量在考核时予以扣

二是以绿证作为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量认定的基本凭证。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以下简称“绿证”）代表可再生能源电力的环境价值，

再生能源电力消费的唯一凭证，也是国际通行做法。中国绿证制度自2017年正式启动实施，已经建立了一整套规范、有效的核发和交易体系，证

交易总体平稳有序，初步推动全社会形成了较好的绿色电力消费共识。《通知》与现行绿证政策充分衔接，明确以绿证作为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

基本凭证。绿证核发范围覆盖所有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绿证原则上可转让，转让规则另行制定。各省级行政区可再生能源消费量以本省类型电

有的当年度绿证作为相关核算工作的基准，企业可再生能源消费量以本企业持有的当年度绿证作为相关核算工作的基准。

三是完善可再生能源消费数据统计核算体系。可再生能源消费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是保障政策实施效果的前提。《通知》明确要

业和有关行业协会要加强数据统计核算，加强对相关数据的收集、分析、校核，确保可再生能源消费数据真实准确，不断夯实统计基础。同时及

方层面数据统计，统一实施国家层面数据统计，国家能源局依据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和电力交易机构数据核算全国和各地区可再生能源

量，国家统计局会同国家能源局核定全国和各地区新增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量数据。

四是科学实施节能目标责任评价考核。《通知》提出统筹做好各地能耗双控考核，明确新增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量从各地区能源消费总量中

仍需纳入能耗强度考核。《通知》同时要求有效衔接地方节能目标任务，各省（区、市）节能主管部门要在综合考虑新增可再生能源扣减等因素

确定本地区“十四五”节能目标任务并做好组织实施，充分体现能耗双控管理“放”与“收”的科学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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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做好组织实施。为确保新增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量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的顺利实施，《通知》明确了数据报送与核算机制，每年1月

能源局向国家统计局提供全国和各地区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量初步数，4月底前提供最终数，6月底前，国家统计局会同国家能源局最终核定新增

源电力消费量数据，分三次报送后完成最终核算。此外，《通知》还提出加强对各地区绿证交易工作的监督管理，逐步建立符合规定的可再生能

费复议制度，杜绝虚假交易、数据造假等具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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